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光华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杨荣政

汕头市大学路295号

0754-88211322

stock@ghtech.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陈锋

汕头市大学路295号

0754-88211322

stock@ghtech.com

00274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282,009,488.57

56,267,725.48

54,765,062.72

21,129,987.08

0.1210

0.1210

2.93%

本报告期末

3,478,977,183.10

1,888,631,915.44

上年同期

1,170,486,495.19

10,735,641.77

9,561,308.42

-60,946,270.60

0.0269

0.0269

0.79%

上年度末

3,511,244,173.09

1,832,390,811.0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9.53%

424.12%

472.78%

134.67%

349.81%

349.81%

2.1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92%

3.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郑创发

郑靭

陈汉昭

郑侠

方嘉琪

珠海格金八
号

股 权 投
资基金

合 伙 企
业（有

限合伙）

香港中央结
算

有 限 公
司

罗冠捷

成永建

梁咏梅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59,839

持股比例

22.08%

5.57%

5.36%

5.05%

2.97%

2.83%

1.00%

0.63%

0.46%

0.45%

郑创发、郑靭、郑侠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郑靭、郑侠系郑创发之子。实际控制人与其他前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
人。

股东罗冠捷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717700股；股东梁咏
梅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894800股。

持股数量

102,671,700

25,912,880

24,912,880

23,490,000

13,814,095

13,152,662

4,658,847

2,952,600

2,120,700

2,074,8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0

19,434,660

18,684,66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102,671,700

25,912,880

24,912,880

7,160,000

13,814,095

13,152,662

4,658,847

2,952,600

2,120,700

2,074,8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5月15日

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关于优化新能
源产业布局的议案》，对新能源产业板块进行优化布局。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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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8
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22日通过电话、邮件
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汉昭先生主持。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
到董事为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及表决，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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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8
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22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珏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
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和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公司2025年半年度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进行，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了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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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有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
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各类资产进行清查，对存在减值迹象
的相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
公司对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结果，2025年上

半年计提信用减值准备4.99万元，转回或转销资产减值准备3,957.09万元。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信用减值准备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转回或者转销为负数)

-1.12

6.11

资产减值准备

合计

存货跌价准备 -3,957.09

-3,952.10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一）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对于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

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当单项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依据信

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如果
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对该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并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公
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组合：
组合名称

应收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组合

应收票据商业承兑汇票及其他组合

应收账款性质组合

应收账款账龄组合

确定组合依据

承兑人为信用风险较小的银行

除上述银行之外的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承兑汇票

性质组合，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账龄组合，参考历史违约损失经验，结合目前经济状况，考虑前瞻性信息
对相同或相类似的、按账龄段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

按组合方式实施信用风险评估时，根据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参考历史违约损失经验，结合
目前经济状况、考虑前瞻性信息，以预计存续期为基础计量其预期信用损失，并在每个资产负
债表日，分析前瞻性信息的变动，据此对历史违约损失率进行调整，确认金融资产的损失准
备。经公司对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按照预期信用损失进行测试，2025年上半年公司应转回应
收票据坏账准备1.12万元，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6.11万元。

（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

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公司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按照
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按照可变现净值计
量。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持
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
础计算。

按照组合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组合类别及确定依据、不同类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
据

组合类别

库存商品组合

原材料、自制半成品组合

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组合

组合类别确定依据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

后续用于生产产成品的主要原材料、自制
半成品

用于包装辅助的物料库存

可变现净值确定依据

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
金额

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
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

基于是否过期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

2025年6月30日，公司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本期
公司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3,957.09万元。

存货可变现净值以上海有色网（https://www.smm.cn）电池级硫酸镍、电池级碳酸锂、电池
级硫酸钴、氢氧化镍钴、磷酸铁、磷酸铁锂等产品的公开报价均价为基础，并结合公司实际成
交情况确定公司产品的估计售价。

三、关于公司2025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一）合理性说明
本次计提、转回或转销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
反映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
理性。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5年上半年转回或转销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3,952.10万元，将增加 2025年上半年

利润总额3,952.10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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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国恩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于雨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青大工业园2号路

0532-89082999

SI@qdgo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王玉林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青大工业园2号路

0532-89082999

SI@qdgon.com

00276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9,753,671,915.54

345,861,695.19

333,747,905.22

338,000,992.59

1.31

1.31

6.73%

本报告期末

19,222,699,699.20

5,235,858,058.81

上年同期

9,326,679,004.30

274,620,344.52

265,245,092.73

380,300,325.82

1.01

1.01

5.96%

上年度末

18,351,446,492.55

4,970,597,291.6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4.58%

25.94%

25.83%

-11.12%

29.70%

29.70%

0.7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4.75%

5.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王爱国

青岛世纪星
豪投资有限
公司

徐波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隋永亮

交通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富国均
衡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成长领航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
金五零四组
合

孙天辉

蒋根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5,972

持股比例

46.45%

6.64%

3.32%

2.01%

1.13%

0.95%

0.94%

0.87%

0.86%

0.70%

上述股东中，公司的股东王爱国直接持有公司46.45%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的股东徐波直接持
有公司 3.32%的股份；王爱国、徐波系夫妻关系，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股东世纪星豪持有公司
6.64%的股份，徐波持有世纪星豪83.30%的股权，为世纪星豪的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除此以外，本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隋永亮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911,900股；孙天辉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2,168,900股；蒋根云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906,100股。

持股数量

126,000,000

18,000,000

9,000,000

5,453,412

3,069,400

2,590,416

2,558,644

2,358,854

2,340,800

1,906,1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94,50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48,13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事宜
2025年6月6日，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2.8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已于2025年6月17日实施完毕，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74,200,000.0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事宜
公司于2024年3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
能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披露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回购股
份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因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5月29日起，公司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调整为23.8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截止2025年2月28日，公司本次回购已实施完毕，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25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30%，最高成交价为23.90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18.7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30,271,978.81元（不含交易费用）。

3、关于筹划发行H股股票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事宜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启

动公司境外发行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相关筹备工作的议案》，董事会授权
管理层启动公司H股发行并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公司分别于2025年5月26日、2025年6月6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2025年6月26日，公司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境外上
市外资股（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
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申请资料。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已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关于公
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备案申请材料，并获中国证监会接收。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监
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备案、
批准或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股票代码：002768 股票简称：国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8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各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进

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及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关于2024年度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于公司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期间，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65亿元的担保额度，子公司为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5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公司对资产负债率
为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41亿元，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

理人签署担保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及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5
年6月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期间，预计为
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2亿元的担保额度，子公司预计为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2亿元的担保
额度，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41亿元，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
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担保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2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及相关
公告。

二、担保额度调剂及进展情况
（一）担保额度调剂
为满足广东国恩塑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国恩”）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在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对子公司2024年度的担保额度进行内部调剂：将对国恩
一塑（浙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恩一塑”）部分未使用的担保额度10,000万元调剂至
广东国恩。公司本次调剂担保额度在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会审议。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为国恩一塑提供的担保额度由180,000万元调减至170,000
万元，为广东国恩提供的担保额度由0元调增至10,000万元。

为满足山东国恩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国恩化学”）的融资需求，在202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对子公司2025年度的担保额度进行内部调剂：将对国恩一塑部分未使
用的担保额度5,000万元调剂至山东国恩化学。公司本次调剂担保额度在202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
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为国恩一塑提供的担
保额度由 200,000万元调减至 195,000万元，为山东国恩化学提供的担保额度由 10,000万元调增至
15,000万元。

（二）担保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国恩、国恩塑业（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恩塑业（青岛）”）、青岛国

恩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恩塑贸”）、青岛国恩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恩复材”）、青岛
国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骐光电”）、山东国恩化学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与金融机构签署
相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广东国恩、国恩塑业（青岛）、国恩塑贸、国恩复材、国骐光电、山东国恩化学等
子公司的融资授信提供对外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担保方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被担保方

广东国恩

国 恩 塑 业
（青岛）

国恩塑贸

国恩复材

国 恩 塑 业
（青岛）

国恩复材

国骐光电

国恩复材

国 恩 塑 业
（青岛）

国骐光电

国 恩 塑 业
（青岛）

国恩复材

国恩复材

山 东 国 恩
化学

国恩塑贸

国恩复材

担保金额
（万元）

5,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0

1,000

5,000

1,000

4,650

4,650

15,000

5,000

14,400

30,000

3,000

授信单位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青岛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青岛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担保
方式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保证
责任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担保期间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
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后三年止

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后三年止

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后三年止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三年

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三年

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三年

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
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
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
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
的债务履行期限分部计
算，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
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
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后三年止

合同签订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HTC440770000ZG -
DB2025N03P）

《保证合同》（编号：青交银
2025510保证字第008号）

《保证合同》（编号：青交银
2025510保证字第014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HTC371011100ZG -
DB2025N00J）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802532025高保字第00005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8022212025 高 保 字 第 00021
号）

《保证合同》（编号：青交银
2025510保证字第025号）

《 保 证 合 同 》（ 编 号 ：
84100120250000212）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25
年二支公司保字026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青
农商城阳支行）高保字（2025）
年第12-017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青
农商城阳支行）高保字（2025）
年第12-018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青
农商城阳支行）高保字（2025）
年第12-016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青光
银公三高保字第2025003号）

《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2025
年信字第1125070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6136908-001）

《保证合同》（编号：青交银
2025510保证字第028号）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HTC440770000ZGDB2025N03P）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
（3）债务人：广东国恩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4）主债权：债权人与债务人在2025年3月19日至2035年12月31日期间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

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
（5）担保金额：5,000万元。
（6）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笔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

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7）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

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
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
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8）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合同》（编号：青交银2025510保证字第008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3）债务人：国恩塑业（青岛）有限公司
（4）主债权：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包括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各类贷款、透支

款、贴现款和/或各类贸易融资款（包括但不限于进口押汇、进口代收融资、进口汇出款融资、出口押
汇、出口托收融资、出口发票融资、出口订单融资、打包贷款、国内信用证押汇、国内信用证议付、国内
保理融资、进出口保理融资等），和/或者，债权人因已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担保函（包括备用
信用证）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以及债权人因其他银行授信业务而对债务人享有
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

（5）担保金额：1,000万元。
（6）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

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7）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
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8）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合同》（编号：青交银2025510保证字第014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3）债务人：青岛国恩塑贸有限公司
（4）主债权：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包括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各类贷款、透支

款、贴现款和/或各类贸易融资款（包括但不限于进口押汇、进口代收融资、进口汇出款融资、出口押
汇、出口托收融资、出口发票融资、出口订单融资、打包贷款、国内信用证押汇、国内信用证议付、国内
保理融资、进出口保理融资等），和/或者，债权人因已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担保函（包括备用
信用证）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以及债权人因其他银行授信业务而对债务人享有
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

（5）担保金额：1,000万元。
（6）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

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7）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
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8）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HTC371011100ZGDB2025N00J）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崂山支行
（3）债务人：青岛国恩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4）主债权：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确定期间为自2025年6月12日至2025年9月

3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债权人依据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
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保证人均应承担担保责任。

（5）担保金额：1,000万元。
（6）保证期间：任何一笔具体业务而言，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7）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

相关损失）、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及实现债权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
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翻译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鉴定费、
外国法查明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以及债务人应负担的其他各项成
本及费用等）。

（8）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802532025高保字第00005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花园支行
（3）债务人：国恩塑业（青岛）有限公司
（4）主债权：债权人自2025年6月23日起至2028年6月23日止，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

所形成的债权。
（5）担保金额：1,000万元。
（6）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担保费、差旅费、执
行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邮寄费等）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应支付的
其他款项。

（8）保证形式：连带责任保证。
6、《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8022212025高保字第00021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支行
（3）债务人：青岛国恩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4）主债权：债权人自2025年6月23日起至2028年6月23日止，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

所形成的债权。
（5）担保金额：5,000万元。
（6）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担保费、差旅费、执
行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邮寄费等）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应支付的
其他款项。

（8）保证形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合同》（编号：青交银2025510保证字第025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3）债务人：青岛国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主债权：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包括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各类贷款、透支

款、贴现款和/或各类贸易融资款（包括但不限于进口押汇、进口代收融资、进口汇出款融资、出口押
汇、出口托收融资、出口发票融资、出口订单融资、打包贷款、国内信用证押汇、国内信用证议付、国内
保理融资、进出口保理融资等），和/或者，债权人因已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担保函（包括备用
信用证）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以及债权人因其他银行授信业务而对债务人享有
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

（5）担保金额：1,000万元。
（6）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

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7）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
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8）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保证合同》（编号：84100120250000212）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高新区支行
（3）债务人：青岛国恩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4）主债权：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流动资金贷款。
（5）担保金额：5,000万元。
（6）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
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8）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9、《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25年二支公司保字026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路支行
（3）债务人：国恩塑业（青岛）有限公司
（4）主债权：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2025年6月27日至2026年6月23日期间内

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及在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构成合同之
主债权。

（5）担保金额：1,000万元。
（6）保证期间：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在合同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主债权之

本金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8）保证形式：连带责任保证。
10、《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青农商城阳支行）高保字（2025）年第12-017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
（3）债务人：青岛国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主债权：债权人自2025年7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

所形成的债权。
（5）担保金额：4,650万元。
（6）保证期间：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评估费、鉴定费、过户费、差旅费等）。
（8）保证形式：连带责任保证。
11、《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青农商城阳支行）高保字（2025）年第12-018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
（3）债务人：国恩塑业（青岛）有限公司
（4）主债权：债权人自2025年7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

所形成的债权。
（5）担保金额：4,650万元。
（6）保证期间：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评估费、鉴定费、过户费、差旅费等）。
（8）保证形式：连带责任保证。
12、《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青农商城阳支行）高保字（2025）年第12-016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
（3）债务人：青岛国恩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4）主债权：债权人自2024年3月22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

所形成的债权。
（5）担保金额：15,000万元。
（6）保证期间：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评估费、鉴定费、过户费、差旅费等）。
（8）保证形式：连带责任保证。
13、《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青光银公三高保字第2025003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3）债务人：青岛国恩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4）主债权：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具体授信业

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
（5）担保金额：5,000万元。
（6）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

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

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
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8）保证形式：连带责任保证。
14、《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2025年信字第11250701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3）债务人：山东国恩化学有限公司
（4）主债权：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间，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借款、商业汇票承兑、票据贴现或

信用证等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5）担保金额：14,400万元。
（6）保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7）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具体包括：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贷

款、议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债权人因履行主合同项下所承兑的商
业汇票或所开立的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而为债务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和迟延履行金；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
迟延履行金；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
费、差旅费、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如主合同项下贷款系应债务人申请
对旧贷、票据贴现款或信用证议付款进行偿还或转化，或债权人应债务人申请，在保证责任期间内以
新贷偿还主合同项下信用证、票据等垫款债务的，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担保范围。

（8）保证形式：连带保证责任。
15、《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6136908-001）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3）债务人：青岛国恩塑贸有限公司
（4）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

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
（5）担保金额：30,000万元。
（6）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

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
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
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8）保证形式：连带责任保证。
16、《保证合同》（编号：青交银2025510保证字第028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3）债务人：青岛国恩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4）主债权：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包括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各类贷款、透支

款、贴现款和/或各类贸易融资款（包括但不限于进口押汇、进口代收融资、进口汇出款融资、出口押
汇、出口托收融资、出口发票融资、出口订单融资、打包贷款、国内信用证押汇、国内信用证议付、国内
保理融资、进出口保理融资等），和/或者，债权人因已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担保函（包括备用
信用证）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以及债权人因其他银行授信业务而对债务人享有
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

（5）担保金额：3,000万元。
（6）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

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7）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
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8）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438,437.4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8.21%。其中，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411,437.46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2.77%；对合并范围外公司的担保余额为0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0%。除上述担保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亦无逾
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等事项。

特此公告。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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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王爱国先生关于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办理解除质押业务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王爱国

王爱国

王爱国

王爱国

王爱国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是

是

是

是

-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2,000,000

2,000,000

2,350,000

1,550,000

3,000,000

10,9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1.59%

1.59%

1.87%

1.23%

2.38%

8.65%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74%

0.74%

0.87

0.57

1.11%

4.02%

起始日

2023.5.23

2023.5.25

2025.1.21

2025.3.26

2024.4.24

-

解除日期

2025.8.27

2025.8.27

2025.8.27

2025.8.27

2025.8.27

-

质权人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金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国金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王爱国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126,000,000

126,000,000

持股比例

46.45%

46.45%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48,130,000

48,130,000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股）

37,230,000

37,23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29.55%

29.55%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3.73%

13.7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

0

四、其他说明
王爱国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股权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

在平仓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王爱国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质押不

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业绩补偿履行义务。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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